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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57 

债券代码：155175           债券简称：19东方 01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增资情况概述 

2019年5月23日，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的议案》，为进一步提升下属子公司资本实力和竞争力、优化财务结构，公司拟向全

资子公司东方粮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粮仓”）通过现金方式进行增资，增资

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东方粮仓拟向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方粮油”）通过现金方式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前述增资

根据业务需要分期出资到位。本次增资完成后，东方粮仓注册资本由人民币9亿元增加

至人民币19亿元，东方粮油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5亿元增加至25亿元。 

本次增资行为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

定，本次增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1、东方粮仓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90000万元人民币 

（2）住所：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长江路368号1508室 

（3）法定代表人：池清林 

（4）经营范围：粮食收购。水稻种植；粮食进出口贸易；经销：农副产品、粮食；

牧草种植与销售；牧草综合利用；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粮食加工。 

（5）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8年12月31日，东方粮仓经审计资产总额51.71亿元，净资产9.51亿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7.56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99.76万元。 

截止2019年3月31日，东方粮仓未经审计资产总额63.29亿元，净资产9.2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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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7.54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56.68万

元。 

公司持有东方粮仓100%股权。 

2、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2）住所：哈尔滨经开区南岗集中区红旗大街240号 

（3）法定代表人：池清林 

（4）经营范围：粮食收购；食品生产经营。销售：初级农产品、化肥、建材、木

材、橡胶；水稻种植；农作物种子育种及技术开发（不含转基因农作物种子）；商务

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贸易代理。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使用：粮食加工。 

（5）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8年12月31日，东方粮油经审计资产总额58.38亿元，净资产16.50亿元，

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5.03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91.12万元。 

截止2019年3月31日，东方粮油未经审计资产总额70.28亿元，净资产16.54亿元，

2019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7.20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1.68万

元。 

东方粮仓持有东方粮油100%股权。 

三、本次增资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东方粮仓通过现金方式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

东方粮仓拟向其全资子公司东方粮油通过现金方式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10亿

元，前述增资根据业务需要分期出资到位。本次增资完成后，东方粮仓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9亿元增加至人民币19亿元，东方粮油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5亿元增加至25亿元。本

次增资完成后东方粮仓和东方粮油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

增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东方粮仓和东方粮油是公司现代农业产业的主要平台，主要开展粮油贸易及品牌

米、品牌面粉、品牌食用油等产品的加工生产及销售，近年来公司通过不断增加经营

品种，业务和收入规模不断扩大，对资金的需求相应增加。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东

方粮仓和东方粮油进行增资，有利于增强其资本实力和业务竞争力，优化财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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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方粮仓和东方粮油业务的开展带来积极的促进所用，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

农产品贸易供应链管理平台。本次增资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本次增资的风险分析 

公司粮油贸易业务相关农产品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等因素影响呈现一定波

动，给公司经营带来风险，公司将紧盯市场波动，在业务开展过程中通过收取客户保

证金、套期保值等方式防范价格波动风险，并做好业务合同签订、执行等方面的风险

防控。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不需要获得其他有关机构的批准。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月 24日 


